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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针
对日常生活中“开门杀”“好意同
乘”等情形下“谁来赔”“赔多少”
等问题，5月6日发布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二）》作出规定，厘清
责任。

乘客“开门杀”
车辆保险是否赔

日常生活中，因驾驶人不当
停车、乘车人下车时疏于观察等
原因引发的“开门杀”事故，给路
过的行人带来无妄之灾。

“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
害时，机动车所投保险是否应对
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实践中存
在不同认识。”最高人民法院民
一庭庭长陈宜芳介绍，有的保险
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
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
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
赔付。

对此，最新司法解释明确，
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
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
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

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支持；保
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
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

换句话说，“开门杀”事故
中，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
任，保险不能任意拒赔，司机和
乘客也不能轻易甩锅。

在一起案例中，董某驾车行
驶至某路段停车，乘车人杜某开
车门时，驾驶员董某未提醒注意
车外情况，车门与骑电动自行车
的潘某发生碰撞，造成潘某受
伤。法院认为，驾驶人未尽到提
醒义务，乘车人开车门时未谨慎
注意，二者行为构成共同侵权。
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
公司应当赔付，其仅赔偿驾驶人
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超出
保险范围的，由杜某、董某连带
赔偿。

“好意同乘”出意外
驾驶人赔多少

搭同事的车上下班，喊上三
两好友出游踏青……“无偿搭
乘”“搭便车”在日常生活中较为
普遍。“好意同乘”情形下，发生
交通事故该如何划分责任？

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

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
人损害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
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事故
后，公安交管部门往往会对事故
责任作出全责、主责、同责、次责
等认定。陈宜芳介绍，这一认定
中的全责、主责，能否直接等同
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
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
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
在不同认识。

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应当
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
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
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
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让我们来看一起真实案例：
午饭后，张某驾车顺路搭载工友
李某前往同一地点。途中，张某
突然犯困撞到路边树木，导致李
某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此
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
全部责任。李某诉至法院，请求
张某赔偿医疗费4.65万元。

审理法院认为，虽然公安交
管部门认定张某负全部责任，但
张某系无偿搭载李某，也没有证

据证明张某存在故意或重大过
失，最终判决张某承担80%的
赔偿责任。

案件审理法官表示，“好意
同乘”情形下减轻机动车驾驶人
的赔偿责任，有助于弘扬友爱互
助、绿色出行的社会风尚，但并
未免除驾驶人的安全驾驶义务，
这也警示机动车驾驶人安全谨
慎驾驶。

租车借车出事故
车主有何责任

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不
少游客选择在目的地租车出
行。开着租来、借来的车发生交
通事故致人损害，是由机动车所
有人、管理人赔偿，还是由使用
人担责？

民法典规定，机动车使用人
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
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
‘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
在争议。”陈宜芳说。

对此，司法解释明确，被侵
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
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
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

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
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
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
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
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
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
额。

也就是说，谁开车谁担责，
但如果车主或租车公司存在过
错，需要在其过错范围内，与驾
驶人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让我们来看一起案例：张某
将自己的车辆交给饮酒后的冯
某驾驶，冯某超速行驶致驾驶摩
托车的李某受伤。法院认为，张
某明知冯某饮酒仍出借车辆，对
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判决保险
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
李某；超出限额的部分由冯某赔
偿，其中40%由张某与冯某共
同承担赔偿责任。

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在明
知他人存在饮酒、无驾驶资质等
不适宜驾驶的情况下，仍将机动
车交与他人，严重危害道路交通
安全。司法解释不仅有利于受
害人及时获得救济，还将强化机
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责任意
识，引导其加强车辆管理，抵制
“马路杀手”。

“开门杀”“好意同乘”等
交通事故赔偿最新司法解释来了

就当前局势
中伊外长交换意见

新华社电 5月6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
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
会谈。

阿拉格齐通报了伊美谈判
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表示
伊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
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
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
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
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
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
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
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赞赏中方
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
化及外溢作出了不懈努力。

王毅强调，习近平主席郑重
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
的四点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积极
响应。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
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
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
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
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
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
求政治解决。国际社会对恢复
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
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
社会的强烈呼声。中方赞赏伊
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
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
正当权利。

“五一”假期江苏公铁水空共发送旅客1460.0万人次

14座铁路车站单日客发量创新高
扬子晚报讯（记者 笪越）记

者从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获悉，
“五一”假期期间（5月1日至5
日），全省公铁水空共发送旅客
1460.0 万人次，较 2025 年同
期增长3.0%。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五一”
假期，江苏铁路客流呈现出爆发
式增长态势，再次刷新历史纪
录。累计发送旅客751.5万人
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占
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客发总量的
35.5%，位居头名。

客流构成方面，旅游、探亲、
学生流成为主力军。此外，“五
一”假期4场“苏超”比赛也吸引
了不少球迷通过铁路出行，带动
了南京、苏州、扬州、镇江等地区
车站的客流增长。南京南、徐州
东、扬州东、宿迁、海门等全省
15座车站“五一”假期客发总量
增幅超过 10%，徐州东、连云
港、南通、宿迁、常熟等全省14
座车站在“五一”假期打破本站
单日客发量历史最高纪录。

除了铁路，公路发送旅客

583.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
长1.2%；航空完成旅客吞吐量
93.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下降
5.2%；水路发送旅客30.7万人
次，较2025年同期下降16.2%。

■“五一”假期全国数据

●2026 年“五一”假期（5
月1日至5日），全社会跨区域
人员流动总量为 151712.8 万人
次，同比增长3.49%。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

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
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
期增长3.5%。其中，外国人入
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
增长12.5%。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
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5.76万个高
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
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
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
充电次数共计 397.84万次，充电
量达到 9493.14 万千瓦时，同比
增长52.8%。 综合新华社

5 月 6 日 ，

“五一”假期后

第一天，位于张

家港市金港街

道的浙能船舶

重工（苏州）有

限责任公司船

坞一片忙碌，工

人们抓紧生产

作业，确保维修

的外籍船舶按

期交付。

施柏荣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